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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安全生产行政约见管理办法 

修订1  

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

方针，督促区内企事业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整改安

全隐患，实现持续安全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
查处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《民航安全监管行 约见暂行办

法》 民航发〔2011〕121号 等制度要求，结合华北民航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行 约见 以下简称行

约见 ，是指民航行 机关在职责范围内，为实现一定的行

目的而做出的对行 相对方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谈话

制度。旨在使行 相对人明确法律规范的安全生产相关内

容，警示其严格主动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主动解

决问题，积极履行法定义务。 

第三条 行 约见应当遵循严肃、公正、沟通和教育相

结合的原则。 

第四条 行 约见可以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

行 管理措施并用，但不得代替依法应采取的行 措施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 以下简称

管理局 及监管局组织实施的行 约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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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行政约见的对象和管辖 

第六条 行 约见的对象 

一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、严重责任事故征候、安全形

势滑坡、存在重特大隐患或安全隐患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

民航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 或实际投资人 及主管安全工

作的高管人员  

二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、连续发生严重责任事故征、

存在重特大隐患或安全形势严重滑坡的民航企事业单位的

上级主管部门领导、主要股东和有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或机

构负责人  

三 其它有必要行 约见的人员。 

第七条 行 约见的组织实施 

行 约见由管理局及监管局分级组织实施。 

一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列情形管理局应对其实施行

约见  

1、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 

2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 

3、对管理局挂牌督办重大安全事项未按期整改或整改

验收不合格的  

4、因管理不力，导 6个月内发生两起严重责任事故征

候、严重违章违规违纪行为或造成重大不良社会影响的不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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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事件的  

5、其它有必要行 约见的情况。 

二 生产经营单位存在下列情况监管局应代表管理局

对其实施行 约见  

1、安全形势出现严重滑坡现象的  

2、存在安全隐患长期不解决或屡查屡犯  

3、因管理不力，发生严重责任事故征候、严重违章违

规违纪行为、影响较大不安全事件的  

4、其它有必要行 约见的情况。 

三 监管局实施行 约见前，应当将约见的对象、事

由、时间以及拟处理意见报管理局安委会，管理局认为 质

严重、情况复杂需要由管理局实施约见的，由管理局实施，

监管局参与。 

四 当管理局就某事项实施约见后，监管局原则上不

就同一事项再次实施行 约见。 

 

第三章  约见的程序 

第八条 承办部门及人员 

行 约见原则上由管理局或监管局航空安全部门负责

承办，分管局领导或其指定人员主持，管理局或监管局法制

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。管理局其他职能部门在其

职责范围内需要实施行 约见的，由管理局安委会批准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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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。 

第九条 行 约见的通知 

管理局或监管局决定实施行 约见，承办部门应当书面

通知被约见单位，注明约见的事由、时间、地点、约见对象

及被约见单位需准备的材料。 

约见通知一般在实施约见前3个工作日以传真电报的形

式送达。管理局职能部门实施行 约见的，承办部门应将约

见通知抄送航安办、法规处 监管局实施行 约见的，应抄

送管理局。 

第十条 行 约见应 少包括下列内容  

一 听取被约见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情况汇报，事故、

隐患原因分析和存在的问题、教训以及采取的措施和认识。 

二 指导被约见方正确认识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的界

限，并充分认识相关问题的严重 ，指出不当行为的危害

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。 

三 提出整改要求，视情宣布处理意见或处理决定，

并对被约见人进行告诫。 

四 听取被约见方对意见、建议和决定的意见。 

第十一条 行 约见结束后，承办部门可向被约见方下

发整改文书以督促整改并录入管理局隐患数据库。 

第十二条 承办部门在实施行 约见后应及时形成行

约见会议纪要，下发给被约见单位，同时可视情抄送被约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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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。 

管理局实施行 约见的，承办部门应将会议纪要报管理

局领导，抄送管理局航安办、法规处 监管局实施行 约见

的，应将会议纪要抄送管理局。 

第十三条 被约见单位应在收到整改文书5个工作日内

将行 约见要求贯彻落实措施以书面形式上报约见承办部

门，承办部门应及时更新隐患数据库中相关内容。 

第十四条 行 约见后，承办部门应当继续监督被约见

单位落实整改要求，并适时实施复查，实现闭环管理。 

第十五条 行 约见承办部门应当将行 约见的材料及

被约见单位后续整改落实措施报告等材料立卷归档。 

 

第四章 其  他 

第十六条 对于无故不参加行 约见或不认真落实行

约见要求的单位和个人，管理局或监管局将进行通报批评，

并按有关规定从重追究被约见单位、对象的责任。 

第十七条 行 约见制度落实情况将纳入到管理局安全

监管绩效考核制度中予以考核。 

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授权航空安全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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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原《华北地区管

理局安全生产行 约见制度》 民航华北发〔2011〕5 号

同时废止。 

 


